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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阳光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对公司 

业绩预告更正相关事项的监管工作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江苏阳光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4 年 4 月 25 日收到上

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管理二部下发的《关于江苏阳光股份有限公司业绩预告更

正相关事项的监管工作函》（上证公函【2024】0380号），具体内容如下： 

“江苏阳光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 4月 25 日，你公司提交 2023年度业绩预告更正公告，将 2023年度

预计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由 900 万元更正为-10,008万元，将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由 2,400 万元更正为-8,539 万

元。上述业绩预告更正事项将导致公司 2023 年业绩预告由盈转亏，同时根据审

计进展，年审会计师拟对公司 2023年审计报告出具保留意见，对公司 2023年内

部控制报告出具否定意见。根据本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3.1.1条等有关规定，

现向你公司及年审会计师事务所提出如下监管要求。 

1、根据公司公告，本次业绩预告更正主要原因是，提高对关联方江苏阳光

服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阳光服饰”）应收账款坏账计提比例，信用减值损失

增加 8860.57 万元，提高对控股股东江苏阳光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阳光集

团”）担保预计负债比例，信用减值损失对应增加 2,000万元，上述事项对公司

净利润影响合计约 10,359.94 万元。你公司应当结合阳光服饰资信情况、账龄、

可回收性等信息，阳光集团担保债务偿还能力充分评估信用风险变化情况，审慎

判断坏账计提和预计负债计提是否充分，并在年报和资产减值公告中充分披露相

关情况。 

2、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如公司 2023 年内部控制报告被出

具否定意见，公司股票将在 2023 年年报披露后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你公司应

当积极配合年审会计师出具财务报告和内部控制的审计报告，向会计师提供审计



所需的信息资料，按期对外披露年报，确保年报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 

3、你公司应当认真核查是否涉及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占用，

确保年度报告对于相关事项的披露信息真实、准确、完整。如存在控股股东及其

关联方侵占公司利益的情形，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应当采取措

施积极追偿，维护公司及中小投资者的利益。 

4、你公司年审会计师应当勤勉尽责，严格按照会计准则要求，并结合公司

本次业绩预告更正情况对财务报告履行充分、必要的审计程序，获取充分、适当

的审计证据，发表恰当的审计意见，切实承担中介机构责任，保护投资者权益。 

请你公司收到本函后立即对外披露。你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应当勤勉尽责，认真落实本工作函的要求，及时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保护

投资者权益。” 

 

公司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要求，积极组织各方编制 2023年度报告。敬

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公告，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苏阳光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 4月 25日 

 

 


